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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校园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目标，推动绿色校园建设

迈上新台阶。现就做好校园节能减排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教育引导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宣传工作，通过工作例会、主题

活动、班会等多种渠道，广泛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和节能减排知识，

教育引导师生自觉做节能减排工作的倡导者、实践者，自觉履行

节能减排义务，推动全校形成“节能光荣、浪费可耻”的良好氛

围。

二、落实管理责任

各单位要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狠抓工作

落实，推动节能减排工作落地见效。

（一）节约用电

1.办公、会议用电设备（计算机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、



碎纸机、饮水机、投影机、音响等）在不使用的情况下，要及时

关闭电源，减少待机耗电。教室、机房、实验室等用电设备做到

不使用时不开机。

2.师生离开办公室、宿舍，要随手关灯、关空调、关电脑、

切断电源；充分利用自然光采光、校园路灯、景观灯，每日严格

限制用电时间，最大限度节约照明用电。

3.严格做好教室、图书馆、体育馆等场地的管理，集中合理

开放自习空间，科学设置灯光、空调开放时间。

4.加强空调使用管控。室内无人时不开空调，开空调时尽量

关闭门窗，下班前半小时关闭空调主机；合理设置空调温度。夏

季空调设置不低于 26℃，冬季不高于 20℃。

5.严格控制校内宣传屏的使用，非必要不开启。确需使用时，

要合理安排播放时间，避免长时间闲置。

（二）节约用水

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洗手适量放水，用后随手关闭龙头、

阀门等；发现跑冒滴漏等情况，要及时报修，坚决杜绝“长流水”

现象。

（三）节约粮食

牢固树立节约意识，尽量不使用一次性餐具。按需点餐，积

极践行“光盘行动”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。



三、强化督导检查

后勤基建处牵头，联合党政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教务处、

人事处、学工部等部门，对节能减排执行情况展开不定期监督检

查。对于违反本通知要求的行为，将依规纳入单位与个人的考核

测评体系。教职工的违规行为将与师德师风考核挂钩，学生违规

将影响其综合素质测评。

各单位需深刻领悟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大意义，切实强化

做好此项工作的自觉性与主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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